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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丽丽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反家暴

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曾引发广泛关注的牟

某虐待案。这起案件曾被称为“反PUA家

暴第一案”。

这起案件没有拳打脚踢的“动手”暴

力，却以持续“动口”的辱骂、人格贬损，最

终导致同居女友自杀身亡。法院以虐待罪

对牟某定罪量刑的判决，不仅让“精神暴力

也是家暴”的理念深入人心，更在法律认定

上实现了多重突破，给所有身处亲密关系

中的人敲响了警钟：家暴不只是“动手”，

“动口”的PUA式精神控制，终将难逃法律

制裁。

这起案件的突破性在于解决了三个

“老大难”问题。

第一个突破，是把“家庭成员”的范围

说清了。以前大家都觉得，同居情侣闹矛

盾顶多算“感情纠纷”。但牟某案明确，“以

恋爱为目的稳定同居、互见家长，形成事实

上共同生活关系”的情侣，属于刑法和反家

暴法保护的“家庭成员”。

第二个突破，是把“精神暴力”的定性

说透了。牟某案告诉我们，在共同生活中，

长时间用辱骂、贬低人格、凌辱等方式进行

精神摧残，哪怕没有一拳一脚，也属于虐

待。言语暴力，其实比身体暴力更磨人，法

律现在明确把它纳入家暴范畴，就是不让

施虐者逍遥法外。

第三个突破，是“精神暴力和伤害后果”

的因果关系厘清了。牟某案里，法院认定：

女方两次自残、最终自杀，都是因为不堪忍

受牟某的持续精神暴力，而牟某明知女方有

自杀风险，还继续辱骂，属于“放任后果发

生”，所以精神暴力和死亡结果之间有直接

因果关系。这就明确了：精神施暴者不能以

“受害者自愿”为借口脱责，只要你的行为是

导致伤害的主要原因，就要担责。

更重要的是，这起案件还为其他类型

的家暴认定提供了思路。比如现实中常见

的“经济暴力”：一方掌握家庭全部收入，长

期不给配偶、孩子生活费、学费，用断供的

方式逼迫对方妥协，本质上也是精神压

迫。未来这类行为，也可能参照精神暴力

的认定逻辑，被纳入家暴范畴。

但也要看到，法律落地还面临一些“堵

点”：

最突出的问题是取证难。精神暴力很

多时候是私下里的辱骂、控制，受害者往往

没意识到要留存证据，等想维权时，聊天记

录删了、语音没存，很难证明精神暴力的

“持续性”。

其次，认定边界模糊。偶尔的争吵、拌

嘴和“持续的精神摧残”怎么区分？不同法

官可能有不同判断，还需要更细化的证据

指引。

第三，公安、妇联、法院、医疗机构之间

信息不互通，容易导致维权链条断裂。比

如，受害者报警后，警方可能只做简单调

解，没有及时固定证据；医疗机构对疑似精

神暴力受害者的心理评估、记录，也没能及

时对接法院等。

要让“反精神家暴”落地，还需要多方

发力、形成合力。对受害者来说，首先要敢

维权、会留证。遇到持续辱骂、贬低、精神

控制，别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要及时留存聊

天记录、语音、视频；每次遭受侵害后，尽量

找证人见证，或者去医院做心理评估、开具

相关记录。这些都是关键证据。如果情况

紧急，直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

用等“攒够证据”，保护令能先阻止施暴者

继续伤害。

对相关部门来说，要打通“联动渠

道”。公安机关接到家暴报警，不管是身体

暴力，还是精神暴力，要及时出警、做笔录、

固定证据，不能以“家务事”为由推脱；妇联

可以设立专门的精神暴力维权热线，提供

法律援助、心理疏导；法院可以出台更细化

的证据认定标准，明确哪些材料能作为“持

续精神暴力”的依据，让法官有章可循，也

让受害者知道该存什么证据。

很多精神暴力受害者因为怕被议论、

觉得“没面子”，选择隐忍。我们要明确：遭

受精神暴力不是“软弱”，敢于维权是勇敢

的表现。实施精神控制，是违法犯罪。只

有全社会形成“零容忍”的氛围，才能让施

暴者无处遁形，让受害者有底气维权。

牟某案的入选，标志着我国反家暴工

作从“关注身体暴力”向“全面保护人身权

利”迈出了一大步。反家暴不会一蹴而就，

希望这起“反PUA家暴第一案”能成为一

个起点，让更多人知道：PUA 一类的精神

控制换不来“专属爱情”，只会换来法律的

严惩。家暴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逃不

过法律的制裁。

让汽车马路上自己“跑”，而醉酒司机在副驾座上酣睡——今年杭州城市高架上发生的惊魂一幕，引发公众

对智能辅助驾驶被滥用的担忧。近年来，与智驾相关的危险驾驶行为多次登上热搜，事故后果触目惊心。今年

12月2日是第十四个“全国交通安全日”，新华社记者近日梳理多地交通安全案例，聚焦辅助驾驶引发的事故，探

究滥用智驾、开车“大撒把”背后的法律风险，警示公众合理使用技术、安全行车。 新华社 王鹏 作

一顿热饭里的服务精度
李林蔚

前段时间，笔者到基层采访，偶遇了几家不一

样的老年食堂。

第一家，开在热闹的社区门口，不仅服务老人，

还对年轻人开放。60岁到90岁，分档享受优惠。葱

烧大排10元、酱爆茄子6元，实惠真真切切。原来，这

里走的是“公建民营”路子——党委政府建好场地，通

过“比选”引入专业机构运营，兼顾公益与效益。

第二家是嵌在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的。它

不仅是本街道老人的“厨房”，还向周边村、社区辐

射。一到饭点，配送员便为周边老人定点配送上门。

“以前，村里自己建照料中心，运营不下去。现在集约

到共享食堂后，成本降低到每个人6.5元，老人吃得

起，第三方机构也有微利、可持续。”街道干部感慨。

第三家更特别。深山农家小院里，圆桌一支，

三四名老人围坐一桌，就成了一个邻里互助点。张

罗饭菜的是一名党员村民，“走路几分钟，就能吃上

健康热乎的饭菜”。这叫“加双筷子”助餐模式，每

名党员村民就近服务1到4名老人，温暖又贴心。

为啥老年食堂“花样”这么多？当地干部脱口

而出4个字：因地制宜。

细想确实如此。老年人情况千差万别——居

住分散度、经济条件、行动能力，各不相同。而建老

年食堂也要考虑现实情况：人口密度、经济基础、运

营成本……万一花大钱建好，却没人来吃饭，或者

运营不可持续，岂不成了摆设？

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积极发展老年

助餐服务行动方案》写得明白：“坚持统筹利用现有

资源和适度新建相结合”“积极稳妥探索各具特色、

灵活多样的老年助餐服务方式”。不搞“一刀切”，

差异化发展才是正解。

“在社区活动完就来吃饭，真方便！”社区食堂里

老人的笑容，映照着“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价

值旨归，更折射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治理智慧。

其实，不光是老年食堂，从一顿热饭看出去，

“精准施策”的理念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看乡村全面振兴，各村有各村的路子：有的专注农业

现代化，有的挖掘文旅资源；看产业体系建设，各地

有各地的节奏：有的发力新兴产业，有的转型传统

行业，有的坚持生态优先、不盲目开发……这一切，

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生动体现，都是实事求

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一路走、一路看，特色鲜明、形态各异的老年助

餐模式，展现的是创造性抓落实的生动实践。不追

求整齐划一，而要真正解民生之忧；不注重表面文

章，而求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怎么是最合适

的，就怎么干。这正是这些“不一样”的老年食堂，

带给我们的温暖启示。

丁慎毅

据近日媒体报道，广西南宁的林女

士用过去 3 年时间与一个有关她的网

络谣言斗争，如今她终于赢了官司，却

几乎输掉了整个人生。一纸凭空而来

的“黄谣”，让她经历了失业、离婚、抑

郁。她开小号、录屏、锁 IP，完成了被

媒体称为“教科书式维权”的壮举，而胜

利的果实却如此苦涩——20万元赔偿

款，至今悬在空中。

造谣者动动手指，成本几乎为零；

受害者辟谣却要跑断腿、熬干心血——

此案中，造谣者最初仅被行拘10天、罚

款500元，而受害者却要搭上3年光阴

和全部生活。这种强烈反差传递出一

个危险信号：造谣或许有风险，但风险

并不算大；维权或许能成功，但成功何

其辛苦。

林女士的悲壮经历提示我们，网络

谣言治理亟待一场更全面的升级。我

们不能总指望受害者成为“侦探”，当谣

言降临，一个普通人应该拿起电话报

警，由相关部门去跑腿，而非“自学成

才”去破案。

如今，在一些地方，群众遇到电话

卡被意外封停、银行卡被冻结等情况，

可拨打反诈专线，公安机关会对申诉事

实和理由立即进行核查，并根据核查结

果采取进一步措施，保障群众财产安

全。类似相关领域的高效响应机制和

治理探索，或可为我们“高效办成谣言

治理一件事”提供灵感和借鉴——公民

一旦被造谣，证据固定、平台协作、法律

追责等程序便能相继启动，受害者无须

“自证清白”，这是网络谣言治理的理想

模样，也应是相关方面未来的努力方

向。

同时，法律必须长出更锋利的

“牙齿”。对于查实的谣言，要判令

造 谣 者 承 担 受 害 者 的 全 部 直 接 损

失 ，还 应 承 担 维 权 产 生 的 交 通 、误

工、心理咨询等费用，并处以顶格罚

款。对于执行难，则不妨借鉴“先行

赔付”思路，探索设立“网络暴力救

助基金”，先解受害者燃眉之急，再

由法院向造谣者追偿。对于造成广

泛恶劣影响的网络事件，有必要通

过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

在减轻受害者负担的同时也向社会

宣示：诋毁他人名誉、污染网络空间，

注定为全社会所不容。

与网络谣言抗争3年的林女士，像

一位举着火把的探路者，为我们照出了

前路的坑洼与荆棘。每个人在网络生

活中的清白与尊严，需要更强大的治理

体系来共同守护。

家暴不止“动手”，“动口”亦难逃法律制裁家暴不止“动手”，“动口”亦难逃法律制裁

辟谣者“教科书式维权”不该成一个人的“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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